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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藥材內的殘餘農藥及重金屬的規管 

 
 
目的  
 
.  本文件就中藥材內的殘餘農藥及重金屬的規管提供

背景資料，並綜述衞生事務委員會 ("事務委員會 ")委員就此提出
的關注事項。  
 
 
背景 

 
2.  目前，《中醫藥條例》(第 549 章 )("《條例》")就規管中醫
的執業、中藥的使用、貿易和製造訂明法定架構。根據《條例》，

中藥材指《條例》附表 1 及 2 所指明的中藥材。現時附表 1 載
有 31 種已知屬烈性的中藥材，而附表 2 則載有本港常用的其他
574 種中藥材。 

 
3.  從事中藥材零售及批發的所有中藥材經銷商須根據

《條例》向中藥組申領相關牌照。此外，附表 1 所指明的中藥
材，必須只有按照註冊中醫開出的處方，才可出售或配發。另

外，按照《進出口條例》 (第 60 章 )，任何人有意進口或出口任
何《條例》附表 1 所指明的 31 種中藥材及附表 2 所指明的 5 種
中藥材 (即凌霄花、製川烏、製草烏、威靈仙及龍膽 )，必須先向
衞生署申請進口或出口許可證。  
 
4.  此外，為保障公眾健康及促進中醫藥發展，衞生署制訂

了《香港中藥材標準》 ("《港標》")，目標是為中藥業界提供合
適而可行的參考標準。《港標》其中涵蓋的事宜包括中藥材的

安全及品質指標，例如農藥殘留量、重金屬含量及黃曲霉毒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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含量等。《港標》至今已完成 236 種香港常用中藥材的研究
工作 1，並出版了 7 冊《港標》。  
 
5.  衞生署定期從市面抽取中藥材樣本送交政府化驗所檢

測，以監察受《條例》規管的中藥材的品質和安全程度。檢測

項目包括農藥殘留量、重金屬含量及性狀鑒別。  
 
 
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

 
6.  在第五屆立法會，事務委員會曾在一次會議上討論有關

中藥材內殘餘農藥的規管的議題。委員的商議工作及關注事項

綜述於下文各段。  
 
抽取檢測的樣本數目  
 
7.  部分委員察悉香港有超過 6 000 個持牌中藥材零售商及
批發商，並關注衞生署抽取約 30 個中藥材樣本進行檢測，是否
足夠。委員問及當局如何訂定所抽取樣本數目及這方面的國際

標準。  
 
8.  政府當局解釋，衞生署採取雙管齊下的方法檢測中藥

材，透過其恆常市場監察系統，按風險為本的做法每月抽取約

30 個中藥材樣本進行檢測。這種國際普遍採用的做法，重點在
於收集普羅大眾常用或容易引起不良事故的藥物樣本。當局如

對中藥材的品質有所懷疑，便會根據從各方渠道所得資料，包

括中藥不良反應呈報系統、市民提出的投訴，以及其他政府部

門轉介的個案，就有關中藥材進行特別的跟進檢測。每年，當

局進行約 220 次特別的跟進檢測。  
 
9.  至於委員關注金銀花等並不列載於《條例》附表 1 及
附表 2 的中藥材是否受到規管，政府當局表示，一些普羅市民
常用的中藥材被歸類為食物，並在其他相關的食物法例下受規

管，例如旨在確保在市面出售的食物適宜供人食用的《公眾衞

生及市政條例》(第 132 章 )。在食物監察計劃下，食物安全中心
會抽取食物樣本 (當中包括常用的中藥 )進行微生物、化學及輻射
檢測。 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據政府當局所述，中藥材的選取準則包括： (a)在本港常用； (b)國際社會
關注其安全及品質； (c)在本地市場經濟價值高；以及 (d)包括在《條例》
兩個附表內為優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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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測方法及標準  
 
10.  委員察悉，政府化驗所會對中藥材樣本進行包括 37 項
農藥殘留量測試項目。若於首階段檢測發現樣本含有殘餘農

藥，政府化驗所便會展開有關中藥材經煎煮成爲藥湯後的農藥

殘留量測試，以模擬服用時的狀態。部分委員認為，政府當局

應公布首階段的檢測結果，提醒市民安全使用有關的中藥材。  
 
11.  政府當局表示，當局不宜公布首階段的檢測結果，以免

部分病人因不敢服用有關中藥材而影響其療程。政府當局強

調，由於中藥材只應經煎煮成爲藥湯後才服用，所以採用第二

階段的檢測結果作為人類風險評估會較爲恰當。因此，中藥材

經煎煮成爲藥湯後，若其農藥殘留量的檢測結果合格，該中藥

材便視為適宜供人類服用。  
 
12.  就委員對中藥材的健康風險評估方面的關注，政府當局

表示，當局採用由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/世界衞生組織農藥殘

留聯合會議所制訂的人體每日可攝取量的安全參考值，作爲評

估中藥材內殘餘農藥的健康風險的參考標準。農藥的每日可攝

入量按人體的體重計算，估計人於一生中每天從食物或食水攝

入農藥而不致對健康帶來風險的分量，反映人類攝入農藥的安

全限量。  
 
中藥粉的規管 

 
13.  有委員關注直接沖服的中藥粉的規管事宜。委員獲告

知，由零售商研成粉末供沖服的中藥材已納入市場監測系統，

檢測是否含有殘餘農藥及重金屬。至於由中醫處方的中成藥，

包括顆粒狀或粉狀的中成藥，都必須向政府註冊，方可在香港

進口、製造或銷售。  
 
 
相關文件  
 
14.  立法會網站的相關文件載列於附錄。 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7 年 2 月 23 日  



 

附錄  
 
 

中藥材內的殘餘農藥及重金屬的規管的相關文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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